
免签证来琼外国人服务和管理办法

(2024年 7月 9日八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37次常务会议

审议通过 2024年 7月 21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322号公布

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对免签证来琼外国人的服务和管理，

维护国家安全，保障人员进出自由便利，推动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

合海南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经国务院特别批准的国家的公民，持普通护照

以旅游、商贸、访问、探亲、医疗、会展、体育竞技等事由

(工作、学习事由除外)，免办签证从本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

在规定的停留期限内，在本省内的活动及相关服务和管理，

适用本办法。

符合与中国签署互免签证协定或者适用中国单方面免

签政策的，从其规定。

本办法所称免签证来琼外国人是指依据本条第一款规

定免办签证进入本省的外国人。

第三条 免签证来琼外国人入境、出境的边防检查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海关、边防检查等口岸查验机构和机场、港口等企业应

当优化通关环境，方便免签证来琼外国人从本省入境、出境。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免签证来琼

外国人的停留服务和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文化、商务、教育、卫生健康、

交通运输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免签证来琼外

国人相关服务和管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

涉外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引导外国人自觉遵守相关规定。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设立的政务

服务大厅、服务热线应当提供必要的外语服务。

鼓励旅游景区、宾馆酒店、文博场馆、交通站点、医疗

卫生机构、银行等场所，提供必要的翻译、咨询、支付、指

引等便利和服务。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及

时公布涉及免签证来琼外国人的行政许可事项及其他行政

管理信息。

第八条 免签证来琼外国人在本省停留期间，应当遵守

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

益、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未经批准不得前往中国境内其他地

区或者超过免签期限在本省停留。



免签证来琼外国人需要前往中国境内其他地区或者超

过免签期限在本省停留的，应当在停留期限届满前，依法向

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办理签证证件。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应当会同旅游文化、商务、

教育、卫生健康、交通运输、民用航空、海关、边防检查等

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完善免签证来琼外国人服务信息共享

机制。

第十条 机场、港口、火车站、汽车客运站等相关企业

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加强人证核验服务管理，在

值机、安检、验票等环节发现免签证来琼外国人未办理签证

证件前往中国境内其他地区的，应当予以制止，告知其申办

签证证件，并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边防检查机关应当加强机场、港

口、火车站等交通枢纽免签证来琼外国人管理，防止其在未

办理签证证件的情况下前往中国境内其他地区。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沿海港(岙)口、码头、岸线的巡逻

防控和船舶船员(渔民)治安管理，防止免签证来琼外国人非

法前往中国境内其他地区。

第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国家对外国人免签证来琼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2018 年

4 月 20 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的《免签证来琼旅游外国人服

务和管理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令第 277 号)同时废止。


